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主管會議 紀錄 

時間：111年7月7日(星期四)中午12:10   

地點：管理學院大樓CM217 

主席：黃副院長怡詔                                   紀錄：唐于甯 

出席人員：羅凱安所長、洪仁杰主任、許文西主任、陳灯能主任、鄭秋桂主任、

吳繼澄主任、汪仲仁主任、謝維合主任。 

列席人員：蔡展維老師、薛招治老師。 

主席報告：111年6月29日(星期三)本院接獲健康中心通知，有兩位OO系學生與

確診者高度接觸，自行決定在研究室自我隔離住宿，前幾天快篩陰性，但有感

冒症狀，6/29去醫院PCR檢測為陽性，安排入住學校防疫宿舍，其在管院大樓的

足跡也清消，請向學生宣導研究室或教室並非自我隔離宿舍使用。 

壹、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本院 CM309電腦教室管理問題，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曾於 108年 1月 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第 7次院主管會議討論「本

院 CM309電腦教室管理單位」，決議如下： 

   「經檢視107學年度排課資料無資管系及工管系，本案建議要使用CM309的系

所納入管理單位，院定必修課程仍為優先排課，暫定三年觀察期，108學年度以

後要將那系所納入管理單位、輪流的順序及權利義務等問題，擬於 107 學年度

第2學期擇一日召開院空間管理委員會討論。」 

二、CM309 電腦教室之管理單位輪流順序為：資管系(104 學年度)企管系

(105學年度) 農企系(106學年度)工管系(107學年度) 企管系(108

學年度) 農企系(109學年度) 企管系(110學年度)。 

三、自 108 學年度開始，資管系與工管系不參與管理，改由企管系及農企系輪流管

理。 

四、CM309管理單位每學年有800小時工讀時數維護該教室清潔。 

五、檢附 CM309電腦教室之 108~111-1學年度排課資料及上課統計表

（M1-1~1-11）。 

決議： 

一、 經討論結果，為維持管理穩定性，由企管系擔任 CM309管理單位。 

二、 111學年先暫維持 800小時工讀時數給管理單位(企管系)，爾後再開會討論工



 

 

讀時數的問題。 

三、 CM309每年的電腦維護管理費用為 72,000元，擬由 111學年度在 CM309

排課的系所依排課比例來分攤。 

四、 CM309的電腦或擴音機等設備故障，依往例仍由管理學院經費支應。 

五、 CM309的排課依往例由企管系發通知預排，若有兩系以上排課衝堂，則

請管院協調。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管理學院大樓空間使用調整，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曾於 109年 6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議討論

「科技管理研究所三位專任位教師擬於 109 學年度起改隸至企業管理

系」，決議如下： 

「一、教師改隸案照案通過，簽陳辦理。 

          二、空間部份，請科管所及企管系提出空間規劃說明，擬提院主管 

              會議及院空間委員會議討論，未來除保留建構科管特色所需空 

              間，其餘由管院統籌運用。」 

二、本院擬將 CM413教室(原科管所教室)及 CM301-4(原財金所研究生研究室)

改建為 EMBA專用教室、及 CM301-1(原科管所研究生研究室)改建為會議

室。 

三、檢附 110學年度管院大樓各系(所)所屬教室一覽表及 3樓平面圖。

(M2-1~M2-5)。 

決議： 

一、 經討論結果，CM111、CM210、CM415、CM425由企管系逕行規劃，餘二間

教室CM413及C301-1，由管院統籌規劃使用。 

二、 經討論結果，CM413教室改建為EMBA教室。 

三、 經討論結果，為方便規劃利用空間，請農企系將研究生研究室(CM301-5)

遷移至科管所研究生研究室(CM301-1)，CM301-4改建為會議室，CM301-5

改建為EMBA專用教室。 

四、 農企系研究生研究室搬遷費用由管院經費支應。 

五、 請企管系最遲於7月20日前將科管所研究生研究室(CM301-1)之私人物品

清理完成，俾農企系研究生搬遷至CM301-1。 

六、 請財金學程最遲於7月22日前將財金所研究生研究室(CM301-4)之財產移

轉或報廢，俾本院規劃改建會議室。 

七、 請農企系最遲於7月22日前將農企系研究生研究室(CM301-5)之財產移轉

或報廢，俾本院規劃改建EMBA專用教室。 

 



 

 

貳、臨時動議：無。 

散會：同日下午 1時 25分。 


